东台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登记备案业务类别及受理要件
   一、业务类别及受理要件
   业务分为入网认证、入网销售、买卖合同变更与撤销。
(业务受理所需表格在东台不动产信息网下载）

1)、入网认证（从业主体资格管理）；
（1）、营业执照（原件校对复印盖章留存）；
（2）、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原件校对复印盖章留存）；
（3）、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4）、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5）、代理人委托书；
（6）、商品房销售合同网上备案操作人员登记表；
（7）、委托代理机构资质（原件校对复印盖章留存）；
（8）、委托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原件校对复印盖章留存）；
（9）、商品房（入网）销售承诺书；
（10）、网络信息服务委托书；
（11）、东台市商品房开发企业基本信息登记申请表；
（12）、东台市商品房合同网上备案系统操作人员规范操作承诺书。
注：该项业务由国土部门收件，住建部门网上审核，国土部门发放密钥。

2）、入网销售（入网销售项目管理）
（1）、开发企业商品房合同网上备案申请表；
（2）、房地产开发企业网上信息公示申报表；
（3）、商品房预测成果报告书（现售提供实测成果报告）；
（4）、商品房销售窗口表（需经物管办盖章确定物业用房）；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原件校对复印盖章留存）；
（6）、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原件校对复印盖章留存）；
（7）、国有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校对复印盖章留存）；
（8）、项目批准文件（原件校对复印盖章留存）；
（9）、开发小区总体规划平面图（原件校对复印盖章留存）；
（10）、东台市商品房入网销售汇总审批表。
（1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12）、营业执照（复印加盖公章）
（13）、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
注：1、如有预（销）售证，需提交原件核验，复印盖章留存。
2、开区小区如有别墅等独立宗，小区土地须经测绘权籍审查落宗匹配。
另：1）、商品房入网预售转现售

（1）、开发企业商品房合同网上备案申请表；
（2）、商品房实测成果报告书；
（3）、商品房销售窗口表（需经物管办盖章确定物业用房）；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原件校对复印盖章留存）；
（5）、国有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校对复印盖章留存）；
（6）、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或表）（原件校对复印盖章留存；）

（7）、东台市商品房入网销售汇总审批表。
2）、登记备案预售过程中规划设计变更入网销售
（1）、开发企业商品房合同网上备案申请表；
（2）、商品房测绘成果报告书（变更）；
（3）、商品房销售窗口表（需经物管办盖章确定物业用房）；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变更）（原件校对复印盖章留存）；
（5）、东台市商品房入网销售汇总审批表。
二、东台市商品房首次登记需提供的受理要件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原件、附件复印件

3、国有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4、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或表）（原件）
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6、预售许可证

7、房屋测绘成果报告书和经测绘的宗地分割图
8、权籍调查报告(独立宗需出具）
9、小区总体规划平面图

10、物业用房的证明

11、公安部门出具的小区坐落名称、门牌号、楼号

12、市住建局关于该宗地建筑容积率符合规划的函

（分期建设的，开发商出具该项目全部建成后进行容积率       验收的承诺书）

13、营业执照

14、法人代表身份证明

15、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

16、土地出让合同及土地出让金发票复印件

17、楼盘表（存盘）（含电子存盘）
18、商品房首次登记审批表
三、东台市商品房转移登记需提供的受理要件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2、商品房买卖合同

3、东台市不动产首次登记证明

4、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三联）
5、税款缴款书（第四联）
6、维修资金专用收据（第三联）
7、购房人身份证明及婚姻状况证明

8、房产分层分户图

另:如已办按揭贷款经抵押预告的，须再提供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抵押银行加盖公章）与期转现一起合并办理。
